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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我国,尽管被害人过错影响量刑的明确规定仅体现在零星的几个司法

解释文件中〔１〕,然被害人过错作为酌定量刑情节影响犯罪人刑事责任的观点则得到我

国刑事司法实践的一致认可.目前,为实现量刑规范化之目的,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倾向

于将被害人过错区分为一般过错与重大过错(被害人过错分类的司法标准),但由于一

般过错与重大过错的区分并不具有类型化意义,仅具程度之别,加之被害人过错表现样

态极其复杂,导致实践中何种被害人过错应被视为一般过错或重大过错难以明确,亦缺

乏理论诠释和说明.解决这一问题,需遵循类型化研究的思路,将被害人过错在实践中

的表现样态进行类型化分析.通过研究不同类型被害人过错对犯罪构成要素的影响,
分析其对犯罪人刑事责任影响程度上的差异,从而实现被害人过错表现样态与司法标

准(一般过错与重大过错)之间的对接.
〔关键词〕被害人过错;分类;分类依据

一、被害人过错的分类依据

(一)分类的理论依据

分类,是指将事物、事件以及有关世界的事实划分成类和种,使之各有归属,
并确定它们的包含关系或排斥关系的过程.〔２〕对事物进行分类,并不仅仅为了将

相同或相似的事物安排在各个不同的群体中,使他们相互有别,更重要的是要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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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那些内在的、据以作为分类依据的“特定关系”.
被害人过错由于内蕴“人之能动”属性,能对犯罪构成的主观与客观要素均

施加影响,因此被害人过错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纷繁复杂.对被害人过错予以

分类研究,最重要的就是要探寻作为这一分类依据的“特定关系”,因为“特定关

系”的不同,将决定分类结果上的差异.例如,我国有的刑法学者将这一“特定关

系”确定为被害人过错的强度水平,从而将被害人过错类型划分为诱发、促进、挑
衅与促成、加害、合作、鼓励六个层级.〔３〕还有学者将“特定关系”确定为被害人过

错在与犯罪人互动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继而将被害人过错划分为被害人受攻

击的过错形态、被害人推动的过错形态、被害人与犯罪人相互冲突的过错形态、
可被利用的被害人过错形态和自愿的被害人过错形态.〔４〕也有的学者则将“特定

关系”确立为被害人过错的责任程度,从而将被害人过错类型划分为完全责任的

被害人过错、重大责任的被害人过错、较大责任的被害人过错、一般责任的被害

人过错和拟制责任的被害人过错五个级别.〔５〕需要明确的是,由于作为分类之依

据的“特定关系”并不必然强调其“唯一性”,因此,对“特定关系”之选择仅需要服

务于特定的研究目的即可.
与上述我国刑法学者采取的分类依据不同,本文对被害人过错分类依据的

选择建立在“被害人过错———犯罪构成要素———刑事责任”这样的分析框架之

下,即借助犯罪构成要素,依据被害人过错对犯罪构成诸要素之影响不同,对被

害人过错予以归类研究.这一分析框架使得本文对被害人过错的分类主要以

“被害人过错对犯罪构成诸要素影响之不同”这一“特定关系”为依据加以展开.
之所以选取这一“特定关系”作为分类依据,是因为:首先,本文对被害人过

错的分类研究,最终是为了确立从不同被害人过错类型中提取出来的被害人过

错量刑情节与犯罪人刑事责任之间的配比关系.既然刑事责任是由犯罪构成所

决定,对被害人过错的分类,就离不开被害人过错与犯罪构成诸要素之间的关

系.其次,目前我国司法解释虽然认可被害人过错对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影响,但
并未进一步明确被害人过错影响刑事责任的幅度范围〔«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

意见(试行)»(征求意见稿)曾尝试界定这一幅度范围〕,更未进一步明确被害人

过错与“重大过错”“一般过错”量刑情节之间的对应关系.因此,如果能够建立

被害人过错与犯罪构成要素之间的联系,就可以进一步建立被害人过错与犯罪

人刑事责任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通过在被害人过错与犯罪人刑事责任之间

引入犯罪构成要素,就可以为被害人过错与犯罪人刑事责任之间的配比关系提

供一种理论上的诠释.例如,英美刑法将犯罪人基于被害人挑衅的杀人行为明

确为非预谋杀人罪,以降低犯罪人的刑事责任.究其理由,主流观点认为,被害

人挑衅的过错行为降低了犯罪人的非难可能性,是降低犯罪人刑事责任的正当

依据.〔６〕非主流观点认为,被害人挑衅的过错行为使得犯罪人的行为具有了防卫

性质,从而降低了其行为的违法性.〔７〕但无论哪种观点,均是从犯罪构成要素(非
难可能性和违法性均属于犯罪构成要素)中探寻被害人过错影响犯罪人刑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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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的正当依据.
(二)分类的实证依据

被害人过错的类型分析离不开被害人过错在实践中的表现样态.笔者从重

庆市各地区法院近三年已决刑事案件中选取１０００例具有被害人过错情节的常

发案件,从这些选取的案例中,对被害人过错的表现样态进行了相关的数据分析

(详见下表).
被害人过错常发案件中被害人过错表现样态数据分析(数量单位:件)

通过表格数据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被害人过错最常发的案件集中在故意杀人、故意伤害、非法拘禁等刑

事案件中.这几类犯罪均属于针对被害人人身权利加以侵害并具有一定暴力性

质的犯罪类型.可见,在被害人有过错的情况下,通常会引发单独针对被害人人

身权利侵害的暴力犯罪.
第二,在被害人过错常发案件中,接近９０％,即绝大部分案件中的被害人过

错均表现为对犯罪人犯罪意图的引发或者刺激.只有１０％左右的少数案件中,
被害人过错行为与犯罪人的犯罪意图无直接关联,只是被害人一定的过错行为

参与了犯罪行为之中,与犯罪行为共同引发危害结果的发生.
第三,就被害人过错促成犯罪意图的情形,被害人过错样态纷繁复杂,情感

纠纷、经济纠纷、邻里纠纷、偶然的口角争斗以及其他如工作纠纷、被害人相约

等,均会在一定程度上诱发、刺激,甚至直接促使犯罪意图的产生.不同样态下

的被害人过错,必定体现出对犯罪人犯罪意图、犯罪行为及最终刑事责任影响程

度上的差异.因此,被害人过错类型的分析应主要聚焦于此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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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害人过错类型分析

综上,本文将被害人过错的分类研究建立在“被害人过错对犯罪构成诸要素

影响之不同”这一理论依据之上,并结合实证依据,重点对影响犯罪人犯罪意图

之被害人过错展开分类研究.本文将被害人过错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影响犯

罪构成罪责要素的被害人过错类型(影响犯意的过错类型);另一类是影响犯罪

构成违法要素的被害人过错类型(参与行为的过错类型).
(一)影响罪责要素的被害人过错类型

影响罪责要素的被害人过错,是指被害人的过错行为导致犯罪人责任能力

降低,或者应受谴责性、期待可能性等方面减弱,从而影响犯罪人的刑事责任.
影响罪责要素的被害人过错,是实践中最频发、也是表现形式最为复杂的一类过

错类型.此类被害人过错又可以根据过错对罪责要素影响程度的不同细分为以

下几种具体类型:

１．被害人严重挑衅的过错行为.被害人挑衅是英美刑法中谋杀罪的一个重

要抗辩事由,〔８〕不满足于被害人挑衅仅被作为具体罪名的抗辩事由,AyaGruＧ
ber主张构建一个一般的、非具体的以被害人过错为基础的抗辩原则.〔９〕笔者赞

同此种观点,认为,挑衅作为被害人过错的一种极端形式,完全可以纳入被害人

过错的范畴,作为一种代表性的过错类型.所谓“挑衅”,按日常用语理解即挑起

事端,在刑法语境下,是一种单方引发犯意的严重过错行为.被害人挑衅界于影

响罪责要素的被害人过错类型的最高层级,因为挑衅直接促使行为人产生犯罪

意图继而实施犯罪行为.

２．引发犯意的被害人过错.引发与挑衅不同,引发并非直接促使行为人犯

罪意图的产生,亦不会造成行为人的“即时冲动”并导致行为人控制能力减弱.
因此,“引发”对罪责要素的影响程度要弱于挑衅.引发犯意的被害人过错在实

践中是存在数量最多的一类过错类型,主要存在于纠纷型案件中(情感纠纷、经
济纠纷、邻里纠纷、琐事引起的口角争斗等,均属于此种情形).在这些纠纷型案

件中,被害人的过错与行为人罪责要素之间的关系并非“单向性”的,这一点显然

与“挑衅”存在本质上的差别.例如,甲乙夫妻感情破裂,经常因琐事争吵打闹.
后在一次争吵过程中,丈夫甲将妻子乙打成轻伤.这是一起情感纠纷引发的犯

罪案件.在这一案件中,很难说甲的犯罪行为是由乙单方造成.更确切地说,是
妻子乙(被害人)与丈夫甲(犯罪人)均有过错的行为共同引发了犯罪行为的发

生.可见,与挑衅不同,引发犯意的被害人过错往往是与犯罪人的犯罪意志相互

作用,其只是对犯意起到推动作用而非直接的促成.

３．诱发犯意的被害人过错.诱发犯意的被害人过错,是指被害人的过错行

为对犯罪人起到了较大程度上的诱惑作用,从而使得犯罪人在诱惑之下实施了

犯罪行为.经常被提及的例子如:被害人疏忽大意导致自己的财产暴露于犯罪

人面前继而被盗取;被害人穿着过于暴露而被强奸等等.〔１０〕与挑衅、引发犯意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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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被害人过错不同,作为诱发犯意的被害人过错并未指向他人的权利空间,犯
罪人实施犯罪行为完全是基于自身的意志选择,只是在面临较大诱惑的情况下,
期待可能性有所减弱.〔１１〕在犯罪学理论中,将这种经受不住外界环境诱惑而犯

罪的人称为偶然犯罪人或机会犯罪人.菲利在其«犯罪社会学»一书中指出,“这
类犯罪人没有任何先天固有的和后天获得的犯罪倾向,他们的犯罪完全是受到

诱惑的结果.如果没有这些诱惑,他们就不会犯罪或不会再次犯罪.”〔１２〕

(二)影响违法要素的被害人过错

这一类型的被害人过错,通常与犯罪人犯意的产生没有直接的关联,其对犯

罪人刑事责任的影响更多的是一种“行为的参与”,继而与犯罪行为共同引向最

终的损害结果.与影响罪责要素的被害人过错不同,影响违法要素的被害人过

错是通过自身对法益具有侵害性的行为降低了犯罪人行为的违法程度.该类型

具体可细分为:

１．参与行为的被害人过错类型.参与行为的被害人过错,是指被害人有过

错的行为参与犯罪行为之中,与犯罪行为共同作用于自身损害之结果,并共同导

致结果的发生.这一类型的被害人过错在司法实践中通常表现为“共同过失”类
型的犯罪案件,如交通肇事.

２．承继行为的被害人过错.承继行为的被害人过错,是指犯罪人实施犯罪

行为之后,损害结果尚未发生或者虽已发生但有继续恶化可能的情况下,被害人

继而实施的有过错行为导致了损害结果或者使损害结果进一步扩大.例如,犯
罪人故意伤害被害人(未造成死亡结果)之后,被害人继而实施的过错行为(如吃

错药物、不及时治疗等)最终导致死亡结果的发生.这一类型的被害人过错是通

过阻却对犯罪人的结果归责,降低了犯罪人的违法程度.

３．被害人有过错的同意.在Roxin的客观归属理论中,将被害人参与、承继

犯罪人的行为以及被害人同意统称为被害人“自我创设危险”的行为.〔１３〕本文在

对影响犯罪人违法要素的被害人过错进行分类时,之所以未采用 Roxin“自我创

设危险”的概念,是因为:首先,Roxin的“自我创设危险”理论只是其构建的客观

归属体系的一部分,是对犯罪人归责的一个“消极条件”.〔１４〕尽管其发挥的功能

与被害人过错是一致的,但Roxin的“自我创设危险”理论在外延上显然要比被

害人过错更为宽泛,因此其并没有将被害人的“自我创设危险”的行为等同于被

害人过错.其次,被害人同意亦不等同于被害人过错.因为,有些被害人同意的

行为与“过错”并没有交集,例如,被害人同意的财产处分阻却了行为人的违法

性,此时被害人对财产的同意处分并非一种过错行为.只有当被害人超越处分

权限的同意行为,才具有过错的性质.因此,本文使用了“被害人有过错的同意”
这一概念,并将其作为一种影响犯罪人违法要素的过错类型.所谓有过错的被

害人同意,即被害人超越法律许可的处分权限进行处分,从而降低犯罪人行为之

违法程度的过错类型.被害人同意的杀人行为即属这一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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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害人过错类型与被害人过错情节司法适用标准的对接

通过分析被害人过错的理论分类,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被害人过错量刑情

节的司法标准(重大过错与一般过错)如何与被害人过错的类型实现一一对应.
(一)对接原则

笔者认为,既然被害人过错主要是通过影响犯罪构成的罪责要素与违法要

素来影响犯罪人的刑事责任,被害人过错类型与被害人过错情节司法标准之间

的对接亦应根据被害人过错影响犯罪构成要素之不同进行.这是因为:罪责要

素与违法要素与刑事责任之间的关联基础存在差异.罪责是对犯罪人非难可能

性的评价,需融入伦理、道德、情感等多种非理性因素,充满体谅、宽宥等主观体

验.〔１５〕相比罪责要素,违法性则更多的是对犯罪人法益侵害后果的评价,侵害后

果愈严重,违法性愈大.违法性评价具有明显的客观性、可量化性等特点.例

如,在犯罪人与被害人共同过失致损害结果发生的场合,如事后经有关部门鉴定

被害人与犯罪人具有同等过错,则被害人过错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联完全

可以使得此部分损害结果与犯罪人行为之损害结果相剥离,从而仅将属于犯罪

人过错引发的那一部分损害结果归责于犯罪人.因此,就被害人过错对罪责与

违法要素的影响而言,前者不可能确立一种严格、具体的分析标准,只能从“程
度”入手,以“程度”作为参考;后者则完全可以通过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建立一种具体的、可量化的标准.
(二)对接标准

１．影响罪责要素的被害人过错类型,应从被害人过错对罪责要素影响的“程
度”入手,以“程度”作为标准,提取“重大过错”与“一般过错”的量刑情节.基于

前文的分析,影响罪责要素的被害人过错包括被害人挑衅、引发犯意的被害人过

错和诱发犯意的被害人过错三种类型,三种类型的被害人过错对“罪责”要素的

作用程度存在较大差异.被害人挑衅,相比其他两种类型的被害人过错,其对犯

罪人“非难可能性”要素的影响是重大的,程度最高.加之,被害人挑衅是犯罪人

犯意的直接激发因素,具有极高的道德谴责性,因此应当将此过错类型与“被害

人重大过错”的量刑情节相对应.〔１６〕相比之下,引发犯意以及诱发犯意的被害人

过错只能与“一般过错”相对应.

２．影响违法要素的被害人过错类型,与影响罪责要素的被害人过错不同,应
遵循在犯罪人行为与被害人过错之间分配法益侵害之结果的标准来区分“重大

过错”与“一般过错”的量刑情节.首先,就参与行为的被害人过错,应划分犯罪

人行为与被害人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责任比例,以此确定被害人过错系“一般

过错”还是“重大过错”.其次,承继行为的被害人过错,则应当分配犯罪人行为

最初结果与被害人过错与扩大结果之间的责任.在此情形下,被害人过错发挥

的作用是阻却扩大损害结果对行为人的归责,犯罪人仍然要对最初造成的损害

结果负责.因此,对于承继行为的被害人过错,通常不需要区分“重大过错”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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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过错”.最后,就被害人有过错的同意这一过错类型,笔者认为,被害人同

意因介入被害人对自身法益之不当处分,因此大大降低了犯罪人行为之违法性,
因此应将这一类型的被害人过错提取为“被害人有重大过错”的量刑情节.

注释:
〔１〕被害人过错影响量刑的明确规定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司法解释文件中:(１)«全国法院维护农村

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一):“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

犯罪,适用死刑一定要十分慎重,应当与发生在社会上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其他故意杀人犯罪案件有

所区别.对于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或者被告人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的,

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

干意见»１８:“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案件,因被害方的过错行为引发的案件,

案发后真诚悔罪并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的案件,应慎用死刑立即执行.”(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

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２２:“对于因恋爱、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犯罪,因劳动纠纷、管

理失当等原因引发、犯罪动机不属恶劣的犯罪,因被害方过错或者基于义愤引发的或者具有防卫因素的

突发性犯罪,应酌情从宽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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